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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關於調整獨立董事津貼的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規則作出。

茲載列上海大眾公用事業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
「關於調整獨立董事津貼的公告」，僅供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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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公告 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3

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

的议案》。 

   依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鉴于公司独立董事自任职以来勤勉尽责，为公司持续、健康发展做

出的贡献。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行业、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将公司第十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从原来每人每年人民币 10.00 万元（税前）调整为每人

每年人民币 15.00 万元（税前）。本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自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后执行。 

 

 

 

    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.3.30. 


